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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阳光发展        股票代码：000671         公告编号:2008-044 

 

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发出通知的时间和方式 

本次会议的通知于2008年7月8日以电话、专人递送或传真等方式向全体董事

发出。 

二、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方式 

本次会议于2008年7月14日在福建阳光假日大酒店召开，会议由公司董事长

林腾蛟主持，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高管列席了会议。 

三、董事参与表决的情况 

公司董事 11 名，出席会议的董事 10 人，其中，董事赖征田因出差原因，未

出席本次会议，亦未委托其他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董事卢少辉因出差原

因，委托何媚董事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四、审议事项的具体内容及会议形成的决议，及董事对各项议案审议的情

况和有关董事反对或弃权的理由 

1、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管认真学习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2008]27 号

公告和福建证监局岳仁华局长在福建辖区防范上市公司大股东违规占用资金问

题复发会议上的讲话，认真学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六）。会议一致

认为，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定要切实增强法律意识、责任意

识，坚守规范运作底线，不进行内幕交易、不操作市场、不披露虚假信息、不违

法占用上市公司资金、不做损害上市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事情。会议要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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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真组织和开展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占用上市公司资金行为专项活动，并落实公

司治理专项活动整改计划，建立健全防范大股东及关联方资金占用的专项内控制

度，自查自纠大股东及关联方有无非经营性资金占用的问题。 

2、审议通过《公司治理整改报告中所列事项的整改情况的说明》，上述报告

在经福建证监局审核通过后另行公告。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3、审议通过《关于公司与阳光集团、东方投资、康田实业签署附条件生效

的发行股票并收购资产协议之补充协议的议案》。 

表决结果：10 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本公司于 2008 年 5 月 7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申请通过了《关

于公司拟与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投资签署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票并收购资

产协议的议案》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并购

买资产相关事项的议案》；2008 年 5 月 27 日本公司召开的 2008 年度第一次临时

股东大会审批批准上述两项议案。现根据相关业务规则规定，公司与相关各方签

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份并收购资产协议》项下其中一个条款需要变更，并

签署补充协议。《发行股份并收购资产协议》需要变更的条款如下： 

公司与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投资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发行股票并收

购资产协议》第一条之第 1.5 款原文：“资产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损

益的归属：目标公司从 2008 月 1 月 1 日（评估基准日后第一天）起至目标股权

过户给阳光发展完成日期间的所产生的损益由阳光发展承担或享有，与乙方（即

目标公司原股东阳光集团或东方投资或康田实业）无关”。 

现变更为： 

“资产评估截止日至资产交付日所产生损益的归属：目标公司从 2008 月 1

月 1 日（评估基准日后第一天）起至目标股权过户给阳光发展完成日期间的所产

生的收益由阳光发展享有，所产生的亏损由原股东（即目标公司原股东阳光集团

或东方投资或康田实业）承担，与阳光发展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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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变更条款情况由公司与阳光集团、康田实业、东方投资签署《发行股份

并收购资产之补充协议》进行约定。 

 

特此公告 

 

 

 

 

 

福建阳光实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00 八年七月十五日 


